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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足县人民医院

引进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工作办法

重庆市大足县人民医院位于重庆西部驰名中外的“石刻之乡”。医院专科分类齐全，设有临床、医技、职能科室40个，开放床位725张，病床使用率110%，年门诊人次37万人次，住院3.1万人次。现有职工700余人，其中正高、副高级等各类卫生专业技术人员563余人。经重庆市政府批准，医院已纳入重庆市首批三级甲等医院创建单位，并由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帮扶共建。投资5.68亿元，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床位设置1200张的新建三级甲等医院已全面启动。复线成渝高速公路2012年开通，大足到重庆主城区只需30分钟，交通便捷，新的区划调整将使医院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为了加快我院人才队伍建设，稳定医院人才队伍，确保医院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及《重庆市卫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大足县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总体方案》、《重庆市人事局关于进一步稳定和用好现有人才若干政策的意见》等相关政策规定，特对《大足县人民医院人才管理暂行办法》（足医发〔2010〕159号）进行修订完善，并结合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引进方式
坚持按需引进、能力优先、注重业绩、择优遴选的原则，不拘一格，任人唯才，德才兼备。

二、引进条件及待遇
（一）基本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思想品德端正，综合素质过硬；

2．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工作踏实认真，作风务实；

3．具备岗位所要求的专业知识和实践工作能力；

4．身体健康。

（二）待遇

1.硕士研究生待遇：
（1）医院为其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优先提供外出学习、进修机会。

（2）硕士研究生来院后，可一次性向医院借款5万元，并与医院签定借款协议。

若在我院连续工作不满5年离院，其在医院的借款5万元及借款期内利息应全额偿还。

若在我院连续工作满5年离院，其在医院的借款中，2500元归其所有，另47500元及借款期内利息应偿还。

若在我院连续工作满10年后离院，其在医院的借款中，15000元归其所有，另35000元及借款期内利息应偿还。

若在我院连续工作满15年后离院，其在医院的借款5万元中， 40000元归其所有，另10000元及借款期内利息应偿还。

若在我院连续工作20年以上后离院，其5万元借款不再偿还医院，全部归其所有。

2．博士研究生待遇

（1）医院为其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优先提供外出学习、进修的机会。

（2）博士研究生来院后，可一次性向医院借款15万元。

若在我院连续工作不满5年离院，其在医院的借款15万元及借款期内利息应全额偿还。

若在我院连续工作满5年后离院，其在医院的借款中，7500元归其所有，另142500元及借款期内利息应偿还。

若在我院连续工作满10年后离院，其在医院的借款中，45000元归其所有，另105000元及借款期内利息应偿还。

若在我院连续工作满15年后离院，其在医院的借款150000元中，120000元归其所有，另30000元及借款期内利息应偿还。

若在我院连续工作20年以上后离院，其15万元借款不再偿还医院，全部归其所有。
三、引进程序

（一）报名：由医院人事科负责。填写报名登记表，同时附自荐书，可以网上报名，也可以在宣传现场报名。

（二）资格审查：医院人事科按照公告的资格条件，负责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

（三）考核：医院党办、人事科联合有关部门对拟引进对象的思想表现、业务水平、工作能力和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和意见报院长办公会审批。
四、工作年限计算

工作年限计算实际工作满一年算一年，不满一年不算，工作年限不含以下时间：

（一）半年以上病假时间；
（二）一个月以上事假时间；
（三）其他各种原因离院半年及以上时间。

五、有关问题说明

（一）对所取得的博士或硕士学位是指国民教育系列。

（二）本办法所称的“离院”是指要求调离或离开医院半年以上的人员，包括：
1．考取统招研究生；
2．调出；
3．出国留学、进修、研修、访问学者（返院继续在院工作人员除外）；
4．停薪留职、辞职、辞聘等；
5．因违反劳动合同、国家法律被医院解聘的；
6．其他离开我院的情形。

（三）因政府、组织部门工作需要，调政府部门任职的不属于本办法所称的“离院”。

（四）因疾病无法继续工作的不属于本办法所称的离院，但病退后在大足县人民医院以外的单位或机构从事医疗或管理工作的，属于本办法所称的“离院”。

六、本办法自文件下发之日起执行，与以往规定有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七、本办法由大足县人民医院负责解释。

二○一一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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